
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院 2022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细则 

  

  根据《东南大学 2022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办法》，结合学院具体情况，特制定本复试录取

工作细则。 

一、专业/方向复试线 

统考招生计划（不含推免） 
专业代

码 

专业 

名称 

第

一

门 

第

二

门 

第

三

门

第

四

门

总分
总数 普通计划 专项计划（士兵） 

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50 50 70 70 348 48
46（其中 01

方向 14） 
2 

085600 材料与化工 50 50 70 70 314 24
24（其中 01

方向 6） 
无 

说明：统考考生总分超过报考院（系）专业复试线 20 分以上（含 20 分），单科（限一门）可降 2 分。 

 

二、资格审查 

考生须按要求通过学校招生系统上传资格审查材料电子版（扫描 PDF）。复试前，学院对考生的

居民身份证、学生证、学历学位证书、学历学籍核验结果等进行严格审查核验，对不符合规定者，不

予复试，相关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。考生学历（学籍）信息核验有问题的，应当在复试前完成学历（学

籍）核验，并在资格审查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每个考生须签订《诚信复试承诺书》，确保提交材料

真实有效、复试全程恪守诚信。 

注意事项： 

资格审查材料上传截止时间：3 月 25 日 

确认复试及复试缴费截止时间：3 月 25 日 

 

三、准备材料 

   1. 大学学习成绩单 

   2. 外语能力证明（如 CET-4/CET-6/雅思/托福成绩单等） 

   3. 科研能力证明（如发表论文、授权专利、科研获奖、学科竞赛、参与课题等） 

4. 校级以上奖励荣誉，或参加实践活动（学生工作、社团活动、志愿服务等）或实际工作表现等

方面的证明材料。 

5. 请将以上 1-4 项的信息汇总于一页纸简历中（简历要求：A4 纸、PDF 版，简历仅作为信息汇总

使用，不为打分项），务必于 3 月 25 日前将简历以“考生编号+姓名”命名发送至邮箱：

cailiaoseu@163.com，简历仅接收一次。 

  



说明：以上材料将作为对考生既往学业、一贯表现、科研能力、综合素质和思想品德等情况全面

考查的参考依据；考生必须保证材料真实准确，若弄虚作假，一经发现，立即取消其复试或录取资格。 

 

四、 复试工作方案 

（一） 复试时间：预计 3 月 30 日。复试模拟演练预计 3 月 29 日。具体时间另行通知，请关注

学院网站。 

（二） 复试方式 

在省高校招生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，在学校的统一部署下，学院统筹考虑疫情防控要求和实际情

况，切实把广大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，采取网络远程复试方式，原则上采用统一的线

上复试平台，确保满足远程复试要求。相关要求详见东南大学研究生招生网站通知。 

注意事项：因本次采取网络远程复试方式，考生在本专业复试全部结束前，须严格遵守试题保密，

不得对外泄露考试情况，不得线上线下谈论与试题有关内容。若有泄密，一经发现，严肃处理。 

（三） 复试内容 

1.复试科目覆盖范围参见招生专业目录及科目参考书目。 

2.对考生的既往学业情况、外语听说交流能力、专业素质和科研创新能力，以及综合素质和一贯

表现等进行全面考查。 

3.网络远程复试过程中，设立有“笔试科目的面试化考核环节”，针对笔试科目考试内容设立了

综合性、开放性、能力型试题库，将要求考生随机抽题当场回答。 

 

五、成绩计算 

1.复试成绩：满分为 150 分 

  成绩构成： 

        学硕：专业素质和能力（50 分）+  科研创新能力（40 分）+  外语听说能力（20

分）+ 综合素质（40 分） 

        专硕：专业素质和能力（50 分）+  工程实践能力（40 分）+  外语听说能力（20

分）+ 综合素质（40 分） 

复试成绩合格线：90 分，复试成绩未达到合格线者，将不予录取。 

2.综合成绩=初试成绩(按满分 150 分折算)*70%+复试成绩（满分 150 分）*30% 

3.排名方法：按专业排名 

注：同一专业不同面试组的复试成绩将进行规格化处理。 

 

六、拟录取原则 

1.复试结果将于复试结束后一周内，在学院网站公布。 

2.复试合格的考生以综合成绩排名为主要依据，根据招生计划和本复试录取工作细则确定拟录取

名单。所有考生按专业排名，专业内在 01 方向和非 01 方向各自招生指标限额内择优录取，专业内剩



余指标按照专业综合成绩排名，可自愿在 01 方向和非 01 方向之间调剂。如不同意调剂，视为放弃录

取。2022 年度具有硕士研究生招生资格的导师名单详见学院网站。 

 

3.拟录取名单经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小组讨论通过，报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批，由学

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统一对外公示。 

 

七、本复试录取工作细则未涉及部分，除《东南大学 2022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

办法》有明确规定外，由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小组负责解释。 

 

八、咨询及申诉 

咨询电话：025-52091185 （工作日：9:00-12:00, 14:00-17:00） 

咨询信箱：gongyuexian@seu.edu.cn 

申诉电话：025-52090678 （工作日：9:00-12:00, 14:00-17:00） 

申诉信箱：clshi@seu.edu.cn 

 

附名单： 

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小组 

组长：孙正明                    副组长：储成林 

成员：郭丽萍、薛烽、陈锋、高建明、涂益友、邵起越、王倩倩 

秘书：龚月仙 

  

学院复试监督检查工作小组 

组长：杨树东                    副组长：施春陵 

成员：马慧、孙畅 

 


